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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消防發展基金會 
消防、義消及災害防救志工人員【因公傷亡失能慰問】要點 

88年 03月 31日訂定 
88年 10月 01日修正通過 
88年 12月 16日修正通過 
90年 04月 11日修正通過 
91年 04月 17日修正通過 
92年 12月 11日修正通過 
93年 05月 05日修正通過 
98年 04月 01日修正通過 
106年 7月 25日修正通過 
107年 7月 19日修正通過 
108年 5月 15日修正通過 
109年 1月 20日修正通過 
110年 7月 28日修正通過 

一、依據： 

財團法人消防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本基金會）捐助章程第三條第八項。 

二、目的： 

本基金會為鼓勵消防、義消及災害防救志工人員奮勇從公，加強維護公共安全，於其傷、

亡、失能時，予以及時關懷，以鼓勵士氣，特訂定本要點。 

三、慰問對象及項目： 

凡中華民國內政部消防署、各直轄市及縣（市）消防局、各港務消防隊編制內之消防人員、

編組內之義消及災害防救志工人員、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所屬各航空站消防隊編制內消防人

員、桃園機場公司編制內消防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慰問，由本基金會致贈慰

問金。 

（一）因公殉職。 

（二）因公死亡。 

（三）因公全失能。 

（四）因公半失能。 

（五）因公重傷。 

（六）因公受傷。 

（七）因病或意外死亡。 

（八）其他因公死亡。 

四、申請程序： 

（一）申請因公傷亡失能慰問者，應由本人、配偶或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當事人不能申

請或無人申請時，得由其服務機關（單位）代為申請。 

（二）申請人填妥本基金會消防、義消及災害防救志工人員因公傷亡失能慰問給付申請表

（如附件），檢附相關文件（詳如申請表中檢附文件），送交申請機關（單位）查核

驗證，再函送本基金會申請，並副知申請人及內政部消防署。 

（三）符合第三點第（一）、（二）、（七）、（八）項申請慰問金者，本基金會得不經其申請，

逕請各直轄市及縣（市）消防局提供相關資料，先行發放慰問金。 

（四）本基金會查證、初審、核定金額後，應代申請機關（單位）行文通知申請人並副知

申請機關（單位）及內政部消防署。慰問金之核發，新臺幣（以下同稱）10萬元以

上者，由本基金會董事、監察人、執行長或指定相關人員會同內政部消防署前往致

贈；少於 10萬元者，由本基金會指定相關人員或委託相關機關(單位)、團體派員前

往致贈。必要時，得以郵局、銀行等金融機構匯款方式撥付。 

（五）本基金會於核發慰問金後，應取得受慰問人本人或其家屬簽章之收據，或以劃撥轉

帳方式存入受補助者所提供之金融機構帳戶者，得以該金融機構之簽收或證明文件

辦理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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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發標準： 

依本基金會消防、義消及災害防救志工人員因公傷亡失能慰問給付標準表及「因公受傷、

因公重傷」核發標準（如附表）核發。 

六、緊急慰問金發放： 

（一）因公殉職或因公死亡事故發生，經內政部消防署查證屬實者，得先行發給 10 萬元

以下慰問金。 

（二）因公重傷住院醫療事實明確者，得先行發給 2萬元以下慰問金。 

（三）因病或意外死亡者，得先行發給 1萬元慰問金。 

以上緊急慰問金，由本基金會董事、監察人或指定相關機關（單位）及人員前往慰問時，

由本基金會交其發放。 

七、應備文件：如申請表中檢附文件。 

八、注意事項： 

（一）申請本要點慰問金，應自事件發生之日起 6個月內（以申請機關單位函文日期為限）

向本基金會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二）慰問金申請案，因有不可抗拒之原因，如等待醫院開立診斷書或銓敘部函文，有超

過 6個月期限之虞者，應由申請機關（單位）於期限內函本基金會申請展期。 

（三）申請本要點第三點第（三）、（四）、（五）、（六）等四項慰問金者，應於受傷後 24

小時內就醫，但經服務機關（單位）證明受傷與勤務具有顯著相關，並經本會審核

通過者，得延長至受傷後 10日內就醫，且須併同檢附健保特約醫療院所診斷證明。 

（四）申請本要點第三點第（一）、（二）、（三）、（四）等四項之消防人員，已向其他政府

捐助成立之單位申領慰問金者，本基金會不再核發慰問金，但酌發「生活扶助金」

新台幣 10萬元整，以一次為限。 

（五）申請本要點第三點第（一）、（二）、（七）、（八）項之領受慰問金順序為配偶、成年

子女（或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父母、祖父母。 

（六）申請本要點第三點第（三）、（四）、（五）、（六）項慰問者，自受傷之日起 1年內致

失能或死亡者，得發給失能或死亡慰問金，惟應扣除依本要點已申領之因公受傷、

因公重傷、失能及緊急慰問金。 

（七）本要點第三點第（三）、（四）項所指之失能認定標準，消防人員依照公教人員保險

失能給付標準；其他人員依中華民國身心障礙等級認定（極重度、重度比照全失能，

中度比照半失能）。 

（八）慰問金之核發 30萬元以下由執行長核定發放，超過 30萬元需經本基金會審查小組

審核通過後發放，而所有慰問事項均應定期提報董事長核閱。 

（九）本基金會慰問金審查小組成員，由董事長指定董事、監察人及執行長等 5至 7人（應

為奇數）組成，其中至少應有內政部及內政部消防署代表各 1人，必要時得邀請具

醫療專業人員列席說明或提供意見。 

（十）申請本要點第三點第（一）、（二）、（三）、（四）、（五）等五項慰問金之消防人員，

核發金額為表列金額二分之一。 

（十一）本要點補助對象符合補助項目者，請各直轄市、縣（市）消防局應造冊列管並以書

面或派員前往告知申請補助，以維護其權益。 

九、實施與修正： 

本要點經本基金會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